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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「國立臺灣大學奈米科技學程修業證明書」審核表 

（請申請人填寫一～三項） 

一、申請人相關資料 

1.申請人姓名： 學號： 所屬系所組別：  

2.請繳交：中、英文歷年成績單各一份 

中、英文學位畢業証書影本各一份（畢業年度：____） 

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(修畢學程於_____年_____月)(備註：第、項可擇一檢附。) 

 

3.聯絡地址： 電話：(  )  

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mail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二、歷年修習學程科目及學分表 

 
本欄請申請人填寫 

審核結果 

(申請人請勿填寫) 

學年度 上/下 

學期 

修習奈米科技學程科目 修課 

系所 

修習 

分數 

修習 

學分數 

核定學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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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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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學分小計   

 

選 

 

 

 

 

 

修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選修學分小計   

學 分 總 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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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生證正反面影卬本（已檢附中、英文學位畢業証書影本者不需黏貼） 

 

黏貼處 

(正面) 

黏貼處 

(反面) 

 

 

四、審核表（申請人請勿填寫） 

□已修畢學程應修之學分總數。 

□已修畢學士班應修之學分總數。 

已修畢碩士班應修之學分總數（不包括論文）。 

已修畢博士班應修之學分總數（不包括論文）。 

修業証書號碼：臺（  ）奈證字第 號 

 

  

學程負責人簽章： 年   月   日 


